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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ING LEE PROPERTY INVESTMENTS LIMITED
永利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4）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永利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6,717 15,765
直接經營開支 (424) (407)

16,293 15,358
其他收入 213 633
其他收益或虧損 10 3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淨額 9 4,327 1,979
行政支出 (2,955) (3,017)
融資成本 4 (1,253) (478)

除稅前溢利 5 16,635 14,478
稅項 6 (1,900) (1,894)

本公司股權擁有人應佔 
本期間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4,735 12,584

每股盈利 7 0.038港元 0.03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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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1,121,193 1,116,86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4,032 14,283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投資 11 45,147 45,147

1,180,372 1,176,296

流動資產
租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2 469 80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工具投資 13 – 325
可收回稅項 – 6
短期銀行存款 – 348
定期銀行存款 604 246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377 6,270

11,450 8,001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項及已收租金按金 14 10,867 14,361
應付稅項 2,249 550
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24,784 16,552

37,900 31,463

流動負債淨額 (26,450) (23,4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53,922 1,152,834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 53,242 59,338
遞延稅項 6,746 6,573

59,988 65,911

資產淨值 1,093,934 1,086,92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3,862 3,862
儲備 1,090,072 1,083,061

總權益 1,093,934 1,08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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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編製，惟投資物業、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投資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股本工具投資乃以公平值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
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而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表而
言對本集團為相關之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周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匯報之金額及╱
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並未
生效之新準則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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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主要為地產投資的單一經營分部。該經營分部乃基於遵循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的會計政策而編製之內部管理報告予以識別，並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為本
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執行董事定期按如下產生租金收入呈列之投資物業所在
區域及產生租金收入之相關物業類別審閱收益分析，故並無呈列此單一經營分部之分析。
除收益分析外，概無經營業績及其他單獨財務資料可作各地區表現評估。執行董事審閱本
集團的整體業績以就資源配置作出決策。

收益即收取經營租賃之租金收入。

本集團按投資物業之地理區域及產生租金收入之相關物業類別之收益分析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港島：
商業 9,836 9,155

住宅 – 144

九龍：
商業 3,533 3,189

住宅 1,644 1,614

工業 1,433 1,39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深圳：
商業 271 270

16,717 1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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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之利息 1,253 478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51 301

及經計入下列項目：

利息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40 185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開支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1,702 1,695

中國企業所得稅 25 26

遞延稅項支出 173 173

1,900 1,894

香港利得稅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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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3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91條，
非居民企業於中國境內並未設立機構場所者，應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之收入繳納企業所得
稅（即收入總金額的10%）。本集團一家實體所得租金收入乃來源於位於中國之物業，並須
按於中國所收之租金收入總額的10%計算中國企業所得稅。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之遞延稅項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及
其實施條例作出撥備，當中規定土地增值稅須按其增值部份繳納，即銷售房地產所得款項
扣除相關直接成本後餘額部份按30%至60%之稅率課稅。

本集團於中國持有之物業的資本收益所產生之企業所得稅的遞延稅項，乃按出售該物業所
得之估計收益淨額之10%（即出售該物業之估計銷售所得款項減相關成本（包括營業稅及土
地增值稅））作出撥備。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以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本公司股權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14,735 12,58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86,175,758 386,175,758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不假
設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因為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股份的平均市價。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0.02港元（二零一八年：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0.02港元）之末期股息（合共約7,72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7,724,000港元））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派付。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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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公平值
於期初 1,116,866 1,077,399

添置 – 35,867

轉撥自物業、廠房及設備 – 1,450

公平值增加淨額 4,327 2,150

於期末 1,121,193 1,116,866

上述位於以下地區之投資物業之賬面值：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之土地 1,112,480 1,108,280

中國之土地 8,713 8,586

1,121,193 1,116,866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乃按與
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專業估值師行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司（「永利行」，地址為香港九龍
尖沙咀星光行1010室）進行之估值而得出。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估值乃使用直接比較法經參考可
得之可比較市場交易而作出。

本集團全部投資物業均假定可由銷售中收回，且有關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遞延稅項負債
已按計入此假定而作出估計。由於本集團出售其投資物業不需繳付任何所得稅，故於截至
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未就其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之公
平值變動確認遞延稅項負債。本集團已就位於中國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確認遞延稅項
負債，因出售位於中國之物業繳付土地增值稅及資本利得稅。

所有根據經營租賃協議持有以賺取租金或作資本增值用途之本集團物業權益乃使用公平值
模式計量，並分類及入賬為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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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新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二零一八年：
無）。

11.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投資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合夥投資：
股本工具 45,147 45,147

非上市股本投資代表本集團於開曼群島成立的私人有限合夥實體的股權。本公司董事已選
擇將該項股本工具投資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因為彼等相信，於損益確認投
資的短期波動與本集團持有該投資的策略不一致－本集團乃持有該項投資作為長期投資以
及將從長遠而言實現其表現之潛力。

本集團股本工具投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平值乃根
據中衍評值有限公司（一間與本集團並無關連的獨立專業物業估值師行，地址為香港德輔道
西418號太平洋廣場11樓1102室）於有關日期進行的估值而得出。

12. 租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租金 55 162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14 644

469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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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每月首個曆日所發出之要求租金通知之應收租金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 – 90日 55 162

55 162

本集團不會就租賃物業向承租人授出信貸期。

1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工具投資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按市值 – 325

14. 其他應付賬項及已收租金按金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計開支 1,930 5,171

已收租金按金 8,902 9,066

其他應付賬項 35 124

10,867 1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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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於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

股份數目 金額 中顯示
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386,175,758 3,861,757 3,862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 1,000,000,000 10,000,000

本公司股本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變動。

16. 關連人士交易

除相關附註所披露的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有以下關連人士交易╱結餘：

(a)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將其一項工業物業租賃予一間由本公
司董事之兒子控制的公司並已收到租金收入約64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此項租賃持有的租金按金為
32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而該金額已計入附註14所載的租金
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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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除下表所詳述按公平值列賬的金融資產外，本公司董事認為，按攤銷成本於本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中入賬的其他金融工具的賬面金額與其公平值相若。

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的公平值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公平值 公平值架構
估值技巧及
主要輸入數據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投資
– 325 第一級 活躍市場之買入報價

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之股本工具投資
45,147 45,147 第三級 資產淨值法： 

中衍評值有限公司 

的估值是通過評估 

非上市合夥投資的 

資產淨值得出，該 

資產淨值被視為該 

項投資之相關資產 

淨值的轉售價格， 

而主要的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為(i)基於 

竣工基準的總發展 

價值，主要考慮可 

比較個案與該等 

物業之間的時間、 

地點、樓齡及大小； 

及(ii)對物業個別樓 

層作出不同樓層的 

調整為50%。董事 

已釐定報告的資產 

淨值代表投資的 

公平值。

於期內第一、二及三級之間並無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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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從事物業投資業務及出租位於香港的商業及住宅物業。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投資物業組合由37個位於香港的物業及1個位於中國的物
業組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物業之總市值約為1,121.2百萬港元（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16.9百萬港元）。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於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略為增加0.4%，與香港物業市道走勢相符。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之收益主要是來自本集
團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約為16.7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約15.8百萬港元），相
比二零一八年同期略增約6.0%。本集團99.9%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已出租。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透過於Epic Capital Development Fund I, L.P.（「該基金」，一個
於開曼群島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合夥，從事一個位於九龍觀塘鴻圖道32號的物業重
建項目）之10%投資而擴充其投資組合。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該基金之投資的公平值約為45.1百萬港元。

除了本集團持有之投資物業及於該基金之投資外，於本期間並無持有其他重要投
資。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推出或公佈任何新業務或服務。

前景
除了全球經濟環境充滿挑戰外，中美之間的持續貿易爭議及香港最近的政治緊張
局勢令香港樓市增添更多不明朗因素。本集團將密切注視市場變化，並對本集團
的資產組合作出適當的戰略調整，務求盡量提高為本公司股東帶來之回報。本集
團將繼續推行目前的業務策略計劃，以識別高收益物業投資，同時評估及權衡每
項潛在投資的風險及回報。由於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繼續保持高出租率，預期
本集團之租金收入於可見將來將會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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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集團致力維持競爭力及確保股東回報的同時，本集團一直審慎探索將業務多
元化發展至租賃物業市場以外的機會。本集團冀從該基金之投資獲得物業重建經
驗，並看好相關物業於重建後的潛在重建及升值潛力，相信此項投資從長遠而言
將為本集團帶來正面回報。

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收購資本資產之計劃。由於市場前景不明朗，本
集團將繼續維持審慎理財政策。

本集團將繼續謹慎地發掘機會及擴充旗下投資組合，並可能放眼香港以外的投資
機遇，藉此保持競爭力。

業績
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擁有人應佔之本集團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約為14.7百萬港元（二
零一八年︰12.6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1百萬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二
零一九年上半年溢利增加乃主要歸因於二零一九年內本集團投資物業於本期間錄
得較高公平值增加淨額約為4.3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增加約2.0百萬港元），此
反映出本期間香港商業零售及住宅投資物業市場之普遍市場狀況。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盈利為0.038港元（二零一八年︰0.032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0.00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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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26.5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約23.5百萬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
動負債）約為0.30（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25）。承接自上年度，本集團
於二零一八年擴大投資物業及基金組合並因此產生流動負債淨額。購入該等投資
物業及基金投資令營運產生額外現金流出，因為就該等收購所支付的代價是以內
部資金及銀行借款撥付。經計及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可動用銀行融資以及
估計本集團營運將產生之現金流量，本公司董事信納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以
應付其於可見將來之目前需要。因此，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已作好準備，可憑藉充
足的營運資金管理現有營運及投資計劃。管理層將繼續採取所有必須措施以確保
本集團保持足夠的現金以及適當的信貸額度以應付其未來營運開支以及償還貸款
責任。

本集團權益總額增加至約1,093.9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086.9

百萬港元）。此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持有約11.0百萬港元之銀
行存款及現金（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9百萬港元），其中包括定期存款
約0.6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6百萬港元）。本集團銀行存款
及現金增加，主要因為在本期間收到之租金收入及新造銀行貸款與已派付截至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抵銷所致。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之賬面值約為78.0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75.9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全部銀行貸款乃以本
集團合計賬面值約為547.5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86.3百萬港元）
之若干投資物業、租賃土地及樓宇作抵押，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70厘至1.95厘
年利率（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70厘至1.95厘年利率）
計息。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用但尚未動用之銀行貸款額度約為40

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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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總銀行貸款中，約24.8百萬港元（或約31.8%）須於一年
內或應要求償還。約31.3百萬港元（或約40.1%）須於一年後但兩年內償還。約21.9

百萬港元（或約28.1%）須於兩年後但五年內償還。並無銀行貸款須於五年後償還。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銀行貸款中，約16.6百萬港元（或約21.8%）須於
一年內或應要求償還。約9.0百萬港元（或約11.8%）須於一年後但兩年內償還。約
50.3百萬港元（或約66.4%）須於兩年後但五年內償還。並無銀行貸款須於五年後償
還。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對權益比率（按借貸總額（即銀行借款
總額之總和）約78.0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5.9百萬港元）除以
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約1,093.9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086.9百
萬港元）計算）約為7.1%（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0%）。

資本支出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錄得任何重大資本開支。預計未來資本支出所需資金將主要
由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及銀行借貸撥資，但本集團可能考慮於適當時候籌集額外
資金。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於該基金之投
資有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總資本承擔約40.0百萬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合計賬面值約為533.5百萬港元之投資物業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472.0百萬港元）已用作抵押本集團獲批出之銀
行融資額。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為14.0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4.3百萬港元）之其中一項租賃土地及樓宇已用作抵押本集團獲批出之
銀行融資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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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回顧之本期間，本公司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庫務政策
由於本集團主要在香港經營業務，而收入、經營成本及借款主要以港元計值，故
本集團所承擔之匯率波動風險甚微。

本集團在現金及財務管理方面採取審慎理財政策。現金通常會存作短期存款，大
部分以港元為單位。倘若董事局認為適當，其可能會考慮投資債務證券及股本證
券。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

風險管理
本集團已建立及保持足夠風險管理程序，輔以管理層之積極參與及有效之內部監
控程序，以找出及控制公司內部及外圍環境現存之多種風險，符合本集團及其股
東之最佳利益。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共有七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名）僱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之員工成本約為1.4

百萬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約1.4百萬港元。

本集團與全體僱員訂立僱傭合約，當中包含工資、福利及終止理據等事宜。本集
團之薪酬政策及待遇乃經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有按經營業績及個別表現，向
合資格僱員授出不定額花紅。董事局亦可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向任何僱員提
呈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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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企
業管治之守則。董事局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
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經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贖回、購回
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尚未贖回之
可贖回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
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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